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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贊成英書中教 三語混說 

練乙錚    2009.1.14

中學教育的器用功能，最主要不外兩個：學好語文、學好其他科目。二者當中，語文是基礎，不容有失；其他科目，學生可按興趣和能力，或專攻幾科，其他馬馬虎虎，或一視同仁，務求取得比較完整知識面。但這些分野，只是就學生（或家長）而言，才有意思。就教師而言，努力目的只有一個，別無選擇，即把每科教得最好，意指培養學生對該科的終身興趣和尊重，同時讓他們掌握科目中的必要知識和應用能力；這無論對任何科目而言，都是一樣，教語文的老師要做到這兩點，教物理、教體育的老師亦然！這是筆者對中學教育的一個基本看法。（教育的非器用功能，如價值觀、思考能力、懷疑和批判精神等的培養，也是基本，但非本文討論範圍。）據此看法，筆者評論教學語文及最近出台的「微調」政策。

學好中文，天經地義；學好英文，因為對大多數學生而言有較大經濟價值，因此同樣重要，但學校不應為強化學生的中、英語文能力，不惜削弱其他科目本身教學效益。英語教學和母語教學，如果不是以各科本身教學效益立論，都是錯誤的。筆者認為，不論是「英書中教」、「中書英教」，不論學生用什麼語言或混合語言發問、討論、作答、做習題、考試，只要對教學效益有利，便是好的，可以採用。試想，老師若找到一本高質量中文課本，為什麼不可以在「英文班」或「彈性班」中選用、以英文講解？反之，即所謂的「培正模式」，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反對？筆者有多年的中中、大學教學經驗，或可與大家分享。

七十年代初，筆者大學畢業，回港在本地某五等（Band 5）中文中學教授預科數學，解析幾何選中文課本，微積分選英文課本，都是質量最好的，授課語言則中英並用，學生上課發問討論如八仙過海，非常活潑，任教頭一年，該班同學的大學入學試成績便破了該校歷年紀錄。又筆者九十年代在本地某大學商學院教經濟，每年都開一科經濟理論高材生課（honours course），只讓高考已修ＡＬ經濟並得Ｂ或以上成績的一年級生選讀，沒有教科書，英文教材完全自選自撰，內容相當高檔，包括一般均衡理論三大定律、博弈論、社會選擇理論如亞羅的「不可能定理」等；頭幾年都是英「書」中教，也夾雜英語，學生很投入，上課經常發問、討論，思想很活躍，期終成績十分好；可是，某年開始，大學出了新規定，不准「英書中教」，是年，筆者以全英語對白授同一課，學生上課鴉雀無聲，興趣明顯低落，期終試成績大跌。筆者是該大學首屆教學優異獎得主，該科學生悉數來自入學分數最高的商學院，而且是ＡＬ經濟科高材生，但「英書英教」依然失敗，整學期的教學慘淡收場，那是誰之過？然而，同樣的結果，特區教育官僚還要在中學加倍重複。筆者認為，中學教材是中是英，可由教師及學校按學生質素、教材質量等因素協商決定，但用什麼作課堂語言，則應由教師及學生按本身情況決定，或是純中、純英，或是半中英，都可以，一切以本科教學效果為依歸。在此問題上，不宜有各種各樣意識形態之見或門戶之爭。一個個未來愛恩斯坦、未來邱成桐，豈容教育官僚學閥扼殺？不管中貓英貓，教曉學生便是好貓！

選擇教學語言，不只要從技術觀點考慮師生之間的溝通能力，還要了解不同語言如何影響師生之間的親和力。這點很重要，因為老師沒有親和力，學生學習便沒勁，提不起興趣，結果拉牛上樹。面對英語很好的學生，老師用英語授課有親和力（前提當然是老師的英語不賴！），反之亦然；但很多時，不少各科術語、專有名詞、成語或慣用語等，若從原文翻成中或英語，十分拗口、生硬，學生聽了生厭，這時，中英混說（mixed mode）是最佳選擇。因此，筆者不僅贊成一些學校「英書中教」、「中書英教」，還因為考慮到香港社會特有的語言環境，也贊成教師在課堂裏外中英混說。這裏說的「中」，目前主要指廣東話；當師生都掌握好普通話之後，以普通話輔助課堂教學也可能有利師生親和。筆者在大學的一些來自內地同事，課後較少學生問津求教，原因是他們不會說廣東話，而學生不會說普通話，那是很不幸的事。

一些人很反對課堂裏外的中英混合對白，殊不知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在世界上所有雙語家庭、雙語國家、雙語群體裏，雙語對白都自然存在，一點問題也沒有。在香港，傳統上流社會說英語，英語中滲進中文字句，有些人視之為語言污染；另一方面，也有人討厭中文夾雜一些英語，認為是假洋鬼子陋習，這些其實都是殖民地偏見。歸根究底，語言是溝通工具、學習工具、思想工具，不應是身份地位或文化政治效忠象徵。

教學語言高度自由化，語文科目之外的一切科目，容許「英書中教」、「中書英教」、兩文互補、三語混說，不僅最能優化各科本身教學效率，還能完全取消中中、英中、純正英中、彈性英中等十分無謂的標籤效應。這裏筆者強調「無謂的」三個字。有關標籤等問題，篇幅所限，另文論述。

(Mok: 為甚麼語文科目不可容許「英書中教」、「中書英教」? 同樣道理，應都可以。
            -----------------

披露公開試成績取代中中彈中標籤 

練乙錚  2009.1.15

本地學生語文能力每下愈況之際，教育界最大爭議竟是「教學語文問題」而不是「語文教學問題」，足見事情之荒誕。在此事上，教育學閥的誤導、官僚的無能，二十多年來一直妨礙實質進展不特已，還製造出很多怪胎，所謂中中、英中的分野及其不良標籤效應，就是怪胎之一。為什麼在我們的中學教育體制裏，一間學校學生的語文能力，不是直接以一兩個簡單學業成績統計數字去顯示，而是用學校裏有多少班用什麼語文的教科書來標籤？為什麼這樣設計出來的體制，竟把本來事事精明的香港家長，都變成只懂用中中、英中標籤去衡量學校優劣的糊塗蟲？錯不在家長，也不在教師、學校，而在教育官僚學閥。筆者今天繼續探討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
中學有兩個重要任務：教好語文，教好其他科目。前者是基本，不容有失。後者有迴旋餘地：每一所學校，可按本身辦學理念、師資狀況、市場需求，選擇科目組合及相應的校內資源調配；每一個學生，亦可按自身興趣、能力，在一定範圍內選擇修讀什麼科目及分配每科學習時間。在教師而言，任務則只有一個：教那一科，就把那一科的內容，用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傳授給學生。筆者昨文指出，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因人而異（因教師和學生的能力、習慣及所在學校資源而異），「英書中教」、「三語混說」，對很多師生而言，都可能是最優選擇；如此，政府實在不應橫加干涉，而應予學校及教師充分自由。
有人會問：如果家長「喜歡」所有科目用英文教學，學校屈從家長壓力，強制所有教師包括無此能力者用英文教授所有科目，那又如何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只需由政府要求所有受助中學，公布畢業班公開試語文成績及「增值」數據。很明顯，對家長而言，這些數據比任何教學語文標籤更有用。目前，因為這些數據（特別是英文成績數據）不公開或不完全公開，家長因此只能以教學語文是中是英來幫助鑑別學校的語文水平，從而引致一系列惡果，包括學校不適當採用英語教學、老師授課質量及學生學習意欲低落，學校以中中／英中／彈中等荒誕標籤劃分，等等。
標籤系統有好有壞，有的標籤資訊含量高，讓人看了一目了然；有的標籤則反是。以教學語文為分野的標籤，資訊含量低，且有不良副作用，實踐證明效果很壞。若學校公布語文公開試成績，教學語文標籤馬上變得毫無意義，中中／英中／彈中分野亦無形中消失。但新的標籤又會出現——很可能主要是學校的英文公開試成績，不過這種標籤是良性的，可強化學校之間的教學質素競爭；英文成績較遜的學校，亦可以其他方面優越作號召。這樣，歷時四分一世紀的「教學語文」荒誕爭論可以了結，社會視線回歸具實質意義的「語文教學」質量問題，香港的中學教育便有救了。
當然，為發展良性教學質素競爭，學校只公布語文公開試成績是不夠的，筆者提議政府強制要求所有接受公帑資助的中學，盡它們對納稅人的責任，至少公開下列四組公開試資料：（一）中、英文科平均成績及「增值」；（二）理科平均成績；（三）文科平均成績；（四）各科總平均成績。這四組七個數字，構成一般家長判別學校各方面質素的「充分統計量」（sufficient statistic）。目前，各校只作選擇性披露而政府縱容之，家長因此無法精準比較不同學校之間的教學結果優劣。這樣做，太對不起家長和納稅人。
要求此種資訊披露，在「殺校」陰影之下，未免使一部分學校及其教師擔心，但這正是十億元公帑資助學校用武之地。「微調」方案以此大筆公帑支撑一個荒誕的「教學語言」危機局面，主要辦法竟是高薪聘請英語國家老師來港代課，同時資助欠缺英語授課能力的物理或體育等老師帶薪離職學英語；如此庸人自擾，全世界只有香港特區政府才想得出、做得出。為什麼不多花錢直接提高學校的中、英語文教學質量？後者做法多得很，如多聘母語是英語的優質英文科教師及教學助理以創造更多校內英語環境；設立語文獎學金讓積極學習語文的學生暑期出外進修；在語文（甚或其他科目）較差的學校大舉推行小班教學；要求中、英文不及格的學生留級重讀或上暑期或周末補救課；容許某些學校或學生大幅增加語文節數、減少其他科目、富餘教師轉校支援小班教學，等等，都能對症下藥。其他科目老師不是不要進修，但物理老師應進修最新物理學發展或物理教學新方法，體育老師應進修最新體育知識和觀念，等等，而不是在一個全然扭曲的學制之下強制其他科目教師學習用英語教學！
九八年的母語教學原則大體正確、方法嚴重錯誤；今年的「微調」方案動作很大、效果微弱。香港中學教育的出路，在於首先認識到「教學語文」之爭是錯誤之爭（fighting the wrong battle!），然後努力改善語文教學、強化其他科目教學；這個根本出路，才真正符合家長和學生利益。具體做法，則是增加語文教學資源和靈活性，解放其他科目「英書中教」、「三語混說」，強制學校作公開試關鍵成績全披露。長痛不如短痛，這些才是必須的短痛。「微調」方案提及的，只配說「長痛不如搔癢」，而已。                     

------------------------------------------

松下問童子   

陶傑   2009.1.14

「 母 語  學 政 策 」 慘 敗 ， 特 區 政 府 撥 亂 反 正 ， 本 來 很 得 人 心 ， 但 「 微 調 」 之 下 ， 還 留 下 「 毛 手 干 預 」 的 中 國 式 行 政 管 理 的 尾 巴 。 
例 如 ： 政 府 規 定 ， 「 原 則 上 」 不 准 用 英 文  科 書 ， 課 堂 以 中 文 講 課 ； 或 中 文  科 書 ， 以 英 語 講 授 。 
只 要  師 是 一 個 像 奧 巴 馬 一 樣 的 魅 力 名 嘴 ， 英 書 不 論 英  中  ， 都 沒 有 問 題 。 同 樣 ， 中 書 為 何 不 能 英  ？ 
有 一 首 唐 詩 ： 「 松 下 問 童 子 ， 言 師 採 藥 去 。 只 在 此 山 中 ， 雲 深 不 知 處 。 」 
這 一 課 「 中 書 」 ， 完 全 可 以 「 英  」 。 因 為 這 四 句 ， 仔 細 看 看 ， 完 全 沒 有 主 語 。 「 松 下 問 童 子 」 誰 問 的 ？ 是 作 者 在 問 。 「 言 師 採 藥 去 」 ， 誰 答 的 ？ 是 松 下 的 那 個 童 子 回 答 。 

中 學 生 讀 到 這 一 課 ， 也 是 學 過 英 文 的 。 一 個 機 靈 的  師 ， 就 可 以 臨 時 轉 台 ， 當 做 玩 一 個 即 興 的 遊 戲 ： 叫 學 生 把 這 四 句 唐 詩 ， 馬 上 口 譯 為 英 文 。 
一 見 英 譯 ， 就 要 加 上 我 （ I ） 和 他 （ He ） ， 「 松 下 問 童 子 」 ： I asked the boy under the pine tree ， 但 還 沒 有 完 ， 他 問 的 是 ， 童 子 的 老 師 到 哪  去 了 ？ 
英 語 說 出 來 ， 要 追 求 精 確 ， 但 是 在 中 文 ， 完 全 可 以 省 卻 。 「 言 師 採 藥 去 」 ， 不 必 加 上 The boy said ， 讀 者 都 知 道 是 童 子 在 講 話 ， 他 說 老 師 進 山 採 藥 了 ， 這 句 答 話 ， 就 印 證 了 「 我 」 問 的 那 個 省 略 了 的 問 題 。 
一 首 唐 詩 ， 在 後 現 代 的 地 球 村 世 紀 ， 完 全 可 以 用 英 語 輔 助  學 。 這 樣 一 比 較 ， 小 孩 就 會 明 白 ： 原 來 中 國 語 文 是 可 以 如 此 精 煉 簡 潔 的 ， 原 來 「 母 語 」 ， 在 留 白 的 地 方 ， 是 可 以 有 那 麼 多 豐 富 的 邏 輯 和 想 像 力 的 。 比 起 今 天 成 億 上 萬 的 偽 中 國 人 ， 張 張 嘴 巴 互 相 模 仿 學 舌 的 嚕 囌 八 股 ， 什 麼 「 打 造 經 濟 發 展 平 台 」 呀 ， 什 麼 「 進 行 了 一 次 投 票 選 擇 」 呀 ， 「 大 漢 對 少 女 成 功 進 行 了 一 次 強 姦 」 呀 之 類 ， 中 文 原 來 可 以 比 英 文 更 輕 盈 而 瀟 灑 的 。 一 首 唐 詩 ， 用 英 文 來 講 授 ， 不 但 可 以 完 全 行 得 通 ， 而 且 同 時 令 學 生 增 進 文 化 的 通 識 ， 為 將 來 做 一 個 國 際 公 民 ， 做 好 心 理 準 備 。 

然 而 特 區 政 府 也 要 伸 出 一 隻 毛 手 來 管 ， 不 准 「 中 書 英  」 ， 除 非 要 有 「 理 據 」 ， 由  統 局 「 審 批 」 。 
松 下 問 童 子 ， 合 卷 問 白 癡 ： 但 是 ， 其 中 的 理 據 ， 以 當 前 特 區 這 批 樣 子 蠢 蠢 的 、 行 為 悶 悶 的 、 說 話 令 人 懨 懨 欲 睡 的 庸 官 的 智 商 ， 他 能 明 白 嗎 ？ 他 會 叫 你 回 去 ， 把 「 松 下 問 童 子 」 與 英 文 文 法 比 較 的  法 ， 先 寫 一 份 二 十 頁 的 Proposal ， 讓 他 們 「 轉 介 有 關 部 門 」 ， 慢 慢 綜 合 研 究 ， 還 不 是 得 個 吉 ？
              -----------------------------------
